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2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 下午 1：10~1：25 
貳、地點：農學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陳福旗院長                          紀錄：鍾明珠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本年度競爭型資本門因另匡列跨領域競爭型，經費有調整，因此申請

案只能酌量核給，且老師過去年度已申請多個類似設備，將予排除，

以免被審計部稽核檢討。 
二、請各實驗室負責人留意其實驗室所需具備有的訓練與證書。例如:近日

調查的「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結業證書」或「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結

業證書」，以免受罰。 
陸、上次會議(108 年 2 月 2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

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列入紀錄，准予備查。 
序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

案

一 

本院 108 年度資本門及

經常門經費分配案，提請

討論。 

一、依原比例修正一般型(公
式型)各系所資本門分

配，如附件 8。 
二、附帶決議：同一教師以不

同單位申請競爭型費補

助，將斟酌補助經費。 

競爭型補助已於

108 年 2 月 27 日發

通知至各系所學

程，於 3 月 15 日截

止收件。 

提

案

二 

本院 108 年度各系所之

中、西文圖書經費分配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決議回覆圖書館採

編組。 已回覆圖書館採編組。 

提

案

三 

本院 108 年度各系所成

果發表時程及規劃案，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調查各系所預訂辦

理的場次後，彙整回覆至學術

副校長室。 

已於108年3月18日
回覆學術副校長室。 

提

案

四 

擬修正「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農學院生物資源博

士班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通知該班本案已通過。 

臨

時 
動

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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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評選本院 107 學年度優良導師及優良輔導單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學務處通知及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附件一)辦理。 
二、本案經各系所舉薦共計 9 名，食品生技碩專班推薦陳又嘉老師唯無 5

年內 6 學期擔任該學程班導師，不符合薦送評選資格，故推薦 8 名人

選。依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第七點(一)之 2 項規定，本院至多

薦送 3 名。擬由票選結果之最高票數前 3 名，獲得本院薦送。 
三、本院依評選獎勵要點第七點(一)之 2 項規定推薦優良輔導單位至多 2

單位；本次擬推薦 2 系「水產養殖系」及「食品科學系」，兩系長期實

施班級導師、舉辦輔導講座、輔導學生考試及全系學生期中考成績檢

討、生活服務、交通安全宣講等，績效卓著，擬予推薦此兩系為優良

輔導單位，請討論。 
四、檢附各系所推薦表。 

各 系 所 推 薦 優 良 導 師 名 單 
序號 系別 姓名 

1 農園生產系 林汶鑫 

2 森林系 賴宜鈴 

3 水產養殖系 吳宗孟 

4 生物科技系 蔡添順 

5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林曉洪 

6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林美貞 

7 植物醫學系 林盈宏 

8 食品科學系 劉展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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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 104-106 學年度本院推薦及榮獲校級優良導師之名單，如下： 

學年度 優良輔導單位 校級 
優良導師 院級推薦優良導師 

104 學年度 動物科學與 
畜產系 

植物醫學系 
林宜賢老師 

1.植物醫學系林宜賢老師 
2.水產養殖系林鈺鴻老師 
3.動物科學與畜產系余祺老師 

105 學年度 動物科學與 
畜產系 

植物醫學系 
陳文華老師 

1.植物醫學系陳文華老師 
2.食品科學系陳與國老師 
3.食品生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徐睿良老師 

106 學年度 動物科學與 
畜產系 

農園生產系 
黃倉海老師 
生物科技系 
徐志宏老師 

1.農園生產系黃倉海老師 
2.生物科技系徐志宏老師 
3.木材科學與設計系林錦盛老師 

註：依規定「曾獲當選之優良導師及優良輔導單位者，3 年內不得連續推薦及受獎」。 

決議： 
一、 經各系所主任投票結果如下: 

序號 系別 姓名 得票數 
1 農園生產系 林汶鑫 5 
2 森林系 賴宜鈴 0 
3 水產養殖系 吳宗孟 4 
4 生物科技系 蔡添順 5 
5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林曉洪 8 
6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林美貞 4 
7 植物醫學系 林盈宏 3 
8 食品科學系 劉展冏 5 

二、 得票數最高者為木設系林曉洪老師，另農園系林汶鑫老師、生技系

蔡添順老師和食品系劉展冏老師等三位教師同票數，採抽籤方式辦

理。故木設系林曉洪老師、生技系蔡添順老師和食品系劉展冏老師

榮獲本院 107 學年度優良導師，相關資料薦送校複評。 
三、另推薦水產養殖系和食品科學系等兩系為本院優良輔導單位。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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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 
民國 93 年 2 月 3 日第 7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10 月 16 日第 1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8 月 25 日第 156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2 月 13 日第 18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3 年 4 月 21 日台教技第 1030051820 號函 
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第 19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第 20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1 月 18 日第 22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8 月 2 日第 230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12 月 17 日 107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提高教育效能，並加強、獎勵導師輔導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承辦單位 
系、所、學程學生票選工作由各系、所、學程辦理，學院推薦工作由各學院辦理，

全校評選工作由學生事務處辦理。 

三、評選委員會組成 
(一)評選委員會由校內外 7 名委員組成。 
(二)校內評選委員由教育副校長(擔任主席)、學務長、學生諮商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及外聘校外具大專校院學務領域經驗者 4 名，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四、評選獎勵項目 
(一)推行導師工作優良輔導單位： 

薦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推行導師工作優良輔導單位推薦表」(如附件一)記載

的內容要詳實陳述該單位積極熱心、認真執行、計畫周詳、貢獻卓越之具體

事實。 
(二)優良導師： 

薦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優良導師推薦表」(含輔導事實及績優事項，如附件

二)，內容需詳實記載人、事、時、地等並附佐證資料。 

五、薦送評選資格  
(一)推行導師工作優良輔導單位： 

於本校持續成立 3 年以上系、獨立所及學程等推動導師工作之單位。 
(二)優良導師： 

本校教師近 5 年內擔任系、所及學程導師 6 個學期以上，並實際從事導師輔

導工作者。 
曾獲當選之優良導師及優良輔導單位者，3 年內不得連續推薦及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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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選標準 
(一)積極參加導師會議、導師知能研習會議、研討會等相關會議。 
(二)定期完成「班級學生導師輔導記錄表」及「導生活動成果表」等表件。 
(三)召開班會，並進行班級輔導或個別晤談之具體事實。 
(四)輔導學生學習，並提供選課、預警等諮詢服務。 
(五)協助學生問題解決或轉介輔導單位。 
(六)訪視學生住宿、學生交通、意外事件等相關安全輔導之具體事實。 
(七)積極參與及推動教學發展相關活動，以協助提昇學校教學品質。 
上述評選資料採計最近 5 年內任選 6 學期。 

七、評選程序 
(一)初評 

1、系、所、學程優良導師候選人由所屬全體學生投票選出，經系、所、學程

會議通過後，於第 2 學期開學第 4 週前薦送各學院推薦小組遴薦，每系、

所、學程至多得薦送 1 名，除「推薦表」外，需附會議記錄影本。 
2、各學院推薦小組，於第 2 學期第 8 週以前評選出優良導師，獸醫學院及國

際學院各 1 名，其他學院至多各 3 名；優良輔導單位各學院至多 2 個單位，

獸醫學院加國際學院合推 1 個單位，議定結果送評選委員會時，除「推薦

表」外，需附會議記錄影本完成薦送。 
(二)複評 

1、書面審查 
由學務處提供各院優良導師推薦表及相關輔導資料，寄送 4 名校外評選委

員，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此部分成績佔總分的 50%。 
2、評選委員評議 

由 7 位評選委員，邀請系、所、學程優良導師候選人、現任或曾任導師輔

導之班級學生 1 名及優良輔導單位主管訪談，進行第二階段複評，此部分

成績佔總分的 50%。 
3、評選優良導師及優良輔導單位之評分須達 80 分以上，未達評選標準得從

缺。 
4、評選委員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召開，並須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含)同意始得通過優良導師及優良輔導單位之評選。評選標準依

評選表辦理，評選委員須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評選委員會須於

每年 6 月底前完成評選。 

八、獎勵項目及方式:獎勵視學校財務規劃及預算分配做調整。 
(一)優良輔導單位獎：每學年選出至多 3 個單位(未達評選標準得從缺)，每單位頒發

獎金 3 萬元及獎座乙個，獎金指定運用於導生活動，並依規定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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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良導師獎： 
      1、每學年選出優良導師名額以不超過當學年度全體教師人數 5%為原則，且

副教授(含)以下職級不得低於總獲獎人數之 30%。 
      2、完成評選程序且獲優良導師者，於次學年度導師會議頒發獎牌。 
      3、於上述優良導師中選出至多 8 名「輔導傑出」導師(未達評選標準得從缺)，

每名頒發獎金 12 萬元(以彈性薪資發放每月壹萬元整，核給期程 1 年)。 
      4、獲得彈性薪資獎勵之優良導師，於支領期間遇本校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第 10 條情事，停止或繳回彈性薪資發放。 
(三)定期評估機制：獲當學年度優良導師者，應於次學年度持續擔任導師(班級、家

族或共同指導導師)，並完成繳交班會記錄表、導生活動成果表、班級學生輔

導記錄表等資料超過 7 成以上。 
(四)終身優良導師獎：累積獲得三次優良導師獎者為本校導師之最高榮譽，直接頒發

終身優良導師。 

九、本校優良導師獎金及優良輔導單位獎金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或其他計畫等經費支

應。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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